中山市司法局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采购公告

中山市司法局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项目编号zssfcg2024003。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中山市司法局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2、项目预算上限：457800元
3、项目周期：2024年8月-2025年7月（具体时间按合同约定）
4、采购需求：

（1）开展社区矫正对象入矫访谈、心理辅导和测评、就业帮扶等，推进特殊人群心理矫治，促进社区矫正对象（尤其是青少年和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发展和回归正常生活，实现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社会化。

（2）协助市司法局开展全市社区矫正的相关工作，包括协助开展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信息化建设、数据收集等工作。
（3）采购成本包含参与服务的社工的各项人员开支、督导经费、培训经费、活动经费、项目管理经费、税费等。

（4）服务提供方需熟悉社区矫正工作，具有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工作相关经验和相关的心理服务资源。

（5）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时对项目数量作适当修改调整或对服务数量作适量增加或减少。

（6）项目指标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分类
	量化单位
	评估指标
	备注

	队伍建设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培训
	场
	1
	人才培育服务（全市）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督导
	场
	4
	每季度1场（督导或培训）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指导
	次
	按需
	工作支持及指导、政策咨询、资源整合

	教育帮扶
	社区矫正对象

入矫首次访谈
	人次
	2400
	了解评估其基本情况、家庭关系、认罪认罚等状况（以实际入矫人数为准）

	
	社区矫正对象

心理筛查报告
	人次
	2400
	心理测评、心理状态、认罪伏法、重新犯罪可能性评估（以实际入矫人数为准）

	
	社区矫正对象帮扶
	场
	1
	组织帮扶10人次

	
	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

动态跟进
	人次
	1000
	每月跟进、收集汇总

（以实际列管人数为准）

	
	青少年心理辅导
	人次
	按需
	以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为主，了解其犯罪态度、犯罪情况以及综合评估后开展工作

	
	未成年心理辅导
	人次
	10
	以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为主，开展家庭辅导等工作

	
	就业帮扶
	人次
	按需
	以存在就业需求社区矫正对象为主，提供就业资源链接等

	监督管理
	协助开展社区矫正对象办理入矫相关工作
	人次
	2400
	办理入矫报到相关工作
（以实际入矫人数为准）

	
	入矫档案建档管理
	百分比
	100%
	开展入矫档案建档管理

	
	协助定位监控抽查
	百分比
	10%
	协助对在册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抽查

	
	协助打卡、定位督查
	条
	5000
	协助督查异常打卡、定位，汇总通报

	信息化

建设
	广东省社区矫正

一体化平台
	百分比
	100%
	广东省社区矫正一体化平台录入、建立电子档案

	
	中山市智矫通小程序
	百分比
	100%
	中山市智矫通管理平台建档、录入

	其他重点工作
	数据收集工作
	次
	12
	每月收集镇街相关数据

	
	月工作计划、总结
	次
	12
	每月1次

	
	工作汇报及会议
	次
	12
	每月1次

	成效产出
	社区矫正宣传资料或社区矫正案例集
	套
	1
	社区矫正宣传资料或案例收集、汇编工作

	
	服务手册
	套
	1
	社区矫正工作服务手册

	
	购买方 (采购人)

满意度
	分
	≥90
	1份，百分制

	
	服务对象满意度
	平均分
	≥90
	10份，百分制

	
	协作单位评价
	平均分
	≥90
	5份，百分制


二、确定成交供应商的原则和要求

经审查符合资质要求的供应商，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评审，综合评分最高者拟确定为中标候选人，分值分为技术、价格、商务三项，总分值为10分。评审结果将在网站公示。

三、报价资料编制

供应商须提供包括以下内容的报价资料：（一式三份）：①封面；②报价函；③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④其他相关资料：如服务方案等，以上所有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本采购公告给出格式的，各报价供应商必须依给定的格式制作；本采购公告未给出格式的，各报价供应商可自行设计格式。

四、参与方式

请在2024年6月28日前提交报价资料，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报价：   

将报价资料加盖公章后装订成册，自行密封好，封面需注明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至中山市东区博爱五路68号中山市司法局317室，黄小姐收，电话：88363913。
联系方式

    如供应商对采购公告有疑问的，请电话咨询：   

1、（采购需求）电话：88363922              联系人：欧小姐
2、（流程）电话：88363913                  联系人：黄小姐
六、报价资料格式
1、封面
中山市司法局

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项目名称：中山市司法局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zssfcg2024003                                  
报价供应商：　           （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2、报价函
报价函

致：　       　
1．根据你方编号为          的采购公告，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研究上述采购公告后，我方愿以人民币　　　　　　　　　￥           　(大写)           　的报价，按采购公告的要求提供服务。 

2．我方已仔细研究采购公告及有关附件，报价大小写不一致时以大写为准。

3．一旦我方成为服务供应商，我方保证按采购公告规定的时间完成服务。

4.如果我方成为服务供应商，我方将按采购公告要求与采购单位签订正式服务合同，本报价资料和贵方的采购公告，将构成正式服务合同及合同附件的基础。

5.我方愿意提供贵单位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报价有关的文件资料，愿意提供我方优质服务的相关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是真实的、准确的。

单位名称：        （公    章）               

日    期：                                   

通讯地址：                                   

电    话：                                   

传    真：                                   
3、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4.其他相关资料：如项目服务方案、企业资质、产品或服务案例等（格式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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